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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

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ST盛屯 600711 雄震矿业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林举

电话 0592-5891697

办公地址

厦门市思明区展鸿路81号波特曼

财富中心A座52层

电子信箱 linju@600711.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 40,632,777,772.51 37,528,507,486.37 8.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16,285,103,039.52 15,473,666,332.29 5.2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13,803,915,258.72 11,414,256,936.94 20.94

利润总额 1,351,603,286.39 1,345,238,286.80 0.00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052,724,357.57 1,117,683,043.28 -5.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62,228,779.59 1,243,443,345.50 -6.5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764,610,605.14 2,476,422,064.06 -28.7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6.608 7.787 减少1.17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41 0.357 -4.4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41 0.357 -4.48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26,468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

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深圳盛屯集团有限公司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14.80 457,494,897 0 质押 156,000,000

深圳市盛屯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1.84 57,000,000 0 无 0

姚雄杰

境 内 自

然人

1.30 40,305,000 0 无 0

罗宾木业有限公司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0.80 24,680,000 0 无 0

何冬海

境 内 自

然人

0.65 20,030,581 0 无 0

李艳丽

境 内 自

然人

0.57 17,684,000 0 无 0

长城国瑞证券－厦门象财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长城

国瑞证券阳光29号单一资产管

理计划

其他 0.56 17,341,040 0 无 0

赵惠新

境 内 自

然人

0.55 16,943,400 0 无 0

厦门中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中略万新3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50 15,444,212 0 无 0

傅晓渝

境 内 自

然人

0.42 13,000,000 0 质押 13,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深圳盛屯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盛屯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实际

控制人是姚雄杰，所以深圳盛屯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盛屯实业

发展有限公司和姚雄杰是一致行动人。

2、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是一致行动人均

未可知。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无

2.4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

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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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

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屯矿业” 或“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

2025年7月29日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5年7月24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应

到董事七名，实到董事七名，会议由董事长熊波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讨论，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半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的议案》。

公司严格按照《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和要求，编

制完成了《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2025年半年度报告签署了书面确认意见，监事会对2025年半年度

报告出具了书面审核意见。

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7票，弃权票0票，反对票0票。

详细内容参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半年度报告》、《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拟签订项目投资合作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Green� Energy� International� Limited（格睿绿能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睿绿能国际” ）拟

在公司控股子公司Brother� Mining� SASU（兄弟矿业单一简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BMS” ）提供的自

有项目安装场地上投资建设光储电站及其配套设施 ， 项目预计规模光伏 ：18MW； 储能 ：

20MW/20MWh（以建成运营的实际容量为准）（以下简称“本项目” ）。格睿绿能国际负责本项目的设

计、建设及全部投资并向BMS提供光储发电节能服务。 光储电站建成后，BMS在项目合作运营期限内按

合同约定优惠电价将100%全部消纳本项目所产生的电能。 本项目拟确定的电价收费模式为10年合作

期、分阶段递减模式，10年预计共计支付电费约4,806万美元（以最终实际购买电量计算结果为准）。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5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关联交易事

项在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5票，弃权票0票，反对票0票，回避表决票2票。 关联董事熊波、陈东回避表决。

详细内容参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拟签订项目投资合作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特此公告。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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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拟签订项目投资合作协议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为优化电源结构，增加能源供给，降低公司运营成本，公司控股子公司Brother� Mining� SASU

（兄弟矿业单一简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BMS” ）拟与Green� Energy� International� Limited（格睿

绿能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睿绿能国际” ）签署《光储项目投资及能源管理协议》。 格睿绿能国际

负责光储电站的设计、建设及全部投资并向BMS提供光储发电节能服务。 光储电站建成后，BMS在项目

合作运营期限内按合同约定优惠电价将100%全部消纳所产生的电能。协议拟确定的电价收费模式为10

年合作期、分阶段递减模式，10年预计共计支付电费约4,806万美元（以最终实际购买电量计算结果为

准）。

●格睿绿能国际为深圳盛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盛屯集团” ）全资孙公司，深圳盛屯集

团是公司的控股股东，公司董事陈东先生为深圳盛屯集团董事长，公司董事长熊波先生亦在深圳盛屯集

团子公司担任董事。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上述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过有关部

门批准。

●上述关联交易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过去十二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交易次数为6次，累计交易金额为3,002.58万元，其单

项关联交易金额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0.5%； 与不同关联人进行的交易类别相关的

交易次数为0次，累计交易金额为0万元。（不包含本笔，不包含以前年度已经审批、在年初至披露日执行

的关联交易，不包含年度预计范围内的日常关联交易）。

一、关联交易概述

格睿绿能国际拟在公司控股子公司BMS提供的自有项目安装场地上投资建设光储电站及其配套设

施，项目预计规模光伏：18MW；储能：20MW/20MWh（以建成运营的实际容量为准）（以下简称“本

项目” ）。格睿绿能国际负责本项目的设计、建设及全部投资并向BMS提供光储发电节能服务。光储电站

建成后，BMS在项目合作运营期限内按合同约定优惠电价将100%全部消纳本项目所产生的电能。 本项

目拟确定的电价收费模式为10年合作期、分阶段递减模式，10年预计共计支付电费约4,806万美元（以

最终实际购买电量计算结果为准）。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2票回避表决审议通过了 《关于

公司拟签订项目投资合作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陈东、熊波回避表决。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5年第二次会议已事前认可该议案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

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 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相同交易类别下标的

相关的未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的关联交易达到3,000万元以上，但未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

对值5%以上。

二、关联人介绍

1、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Green� Energy� International� Limited

（2）注册资本：10,000�港币

（3）注册地址：FLAT/RM� A� 12F� ZJ� 300，300� LOCKHART� RD�WAN� CHAI� HONG� KONG

（4）成立日期：2024年9月6日

2、股东情况：深圳盛屯集团间接持有格睿绿能国际100%股权

3、其他关系说明：格睿绿能国际与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其它关系。

三、定价依据

本项目拟确定的电价收费模式为10年合作期、分阶段递减模式。 该收费模式将降低BMS未来用电

成本压力，有利于更好地应对公司和行业的不确定风险。 光伏发电是柴油发电的替代，在刚果（金）地区

柴油发电的成本远高于光伏用电价格。 随着技术进步，光伏发电在当地已经得到了普遍应用，格睿绿能

国际依据可比的当地市场价格给予一定折扣，该定价政策符合市场惯例。

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客观、合理的原则，决策程序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公司的相关制度进行，交易

定价公允，符合市场原则，不存在通过关联交易输送利益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1、协议主体

甲方：Brother� Mining� SASU（兄弟矿业单一简易有限公司）

乙方：Green� Energy� International� Limited（格睿绿能国际有限公司）

2、协议主要条款

(1)主要职责：甲方同意向乙方提供其拥有的场地及其配套设施实施该项目，乙方负责通过该项目的

实施，为甲方提供电能以及完成其他双方约定的事项。本项目光伏发电向甲方厂区设备供电，通过“光伏

自发自用”的方式，为甲方节约用电成本，甲方保证合作期内100%全部消纳本项目所产生的电能。

(2)项目投资：总投资约1,400万美元，资金由乙方自筹加银行贷款的方式解决。

(3)项目建设：本项目的建设期为合同生效且甲方提供了项目施工的必要条件之日起，至项目通过验

收并网发电日止，计划工期约8个月（船期正常且排除雨季影响施工的情况下）。 非因乙方原因导致项目

建设受阻碍的，工期顺延。

(4)合同期限：本项目的运营期限自项目验收合格并正式并网发电之日，合作运营期限为10年，合作

运营期满30日前双方经协商一致可以续签合同或以补充协议方式延长服务期限， 否则本合同将于合作

运营期满后自行终止。

(5)电费的计算与支付：甲方需向乙方支付电费（不含增值税及消费税等）＝月供（发）电电量×每

度电单价。

甲方向乙方支付供电电费， 采取预存30%电费且当月电费当月全额支付方式， 预存部分少于30%

时，乙方有权停供电。

甲乙双方应自合作运营期限起始日起，每自然月结算一次项目供电产生的电费。 乙方于结算月下一

月的12日前开具结算票（如遇税率调整，按新税率执行，乙方的不含税电价不变）至甲方，甲方于当月20

日前根据乙方提供的收取电费通知单及电费数据，将上月电费电汇至乙方指定的收款账号，直至运营合

作期届满（如运营合作期延长的，则至延长的运营合作期届满）。

(6)合同期内，甲方完全免费提供本项目安装、检修、运营的合法场地、通道和设施（包括但不限于：搭

建项目有关建筑物和放置有关设备必要的地面场地和各种人员、线路通道）供乙方使用，甲方确认对提

供给本项目的前述建筑物及场地拥有完全的所有权，并向乙方提供相应的权属证明，甲方将本项目已占

用的地面和各种通道使用权转让或出租给第三方或用作本项目以外的其他用途不得损害乙方的权益。

如发生上述纠纷的，由甲方负责处理并承担全部责任，并不得影响乙方对相关场地的使用。 如因此造成

乙方损失的，甲方应按乙方实际损失【实际损失=乙方全部投资金额-已经回收电费的利润部分-（乙方

处置资产收益-处置费用）】全额赔偿，在甲方全额赔付乙方实际损失后，则项目资产所有权归属甲方所

有。

(7)在开工前15个工作日内，乙方将项目设计、施工方案及工期进度表提交给甲方，并经双方确认后

方可实施。

乙方应保证与项目相关的设备、设施的运行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产业政策要求，保证与项目相关的

设备、设施连续稳定运行且运行状况良好，如设备发生故障、损坏和丢失，在甲方得知此情况后应及时书

面通知乙方。 电站所涉及的检修维护和故障处理工作全部由乙方负责，发生的维护费用也全部由乙方负

责。

(8)本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盖章后成立，自乙方审批机构关于本项目投资的决策

通过后生效。 合同文本壹式肆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双方各执贰份。

五、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近年来，光储电站逐步得到推广和实践检验。 尤其在非洲地区，时常面临电力不稳定、电力短缺等问

题，过往基本都采用柴油发电机作为电力补充。 但无论是从绿色能源还是高性价等方面考虑，光伏发电

都将逐步替代柴油发电。格睿绿能国际和BMS的售电合作模式，是基于专业分工、资金安排的考虑。格睿

绿能国际作为专业的投资方和服务商，能够为业主方节约大量的沟通精力、运营精力，让BMS的资源更

加集中于主营业务发展、未来资源的开发和储备等。 建设光储电站符合能源发展、双碳环保、能源再生等

政策，BMS可享受光储电站带来的节能效益，有利于优化电源结构，增加能源供给，降低生产运营成本。

本次关联交易双方本着平等合作、互利共赢原则进行，遵守了公平、公正、 公开的市场原则，定价公

允，结算方式合理。 不存在向关联方输送利益的情形，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对公司未来

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

六、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2票回避表决审议通过了上

述关联交易，关联董事陈东、熊波回避表决。

（二）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5年第二次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

通过了上述关联交易，全体独立董事一致认可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三）独立董事意见：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客观、合理的原则，决策程序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公司

的相关制度进行，交易定价公允，符合市场原则，不存在通过关联交易输送利益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四）上述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过有

关部门批准。

特此公告。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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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担保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被担保人：宏盛国际资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盛国际” ）、科立鑫(珠海)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科立鑫（珠海）” ）。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盛屯矿业” ）为宏盛国际向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厦门分行（以下简称“兴业银行厦门分行” ）作为代理行，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以下简称“厦门国际银行厦门分行”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以下简称“东亚银行厦

门分行” ） 作为参贷行的并购银团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同时宏盛国际以其持有的Huawe�

Nickel� Company� Limited�（华玮镍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玮镍业” ）45%股权、华玮镍业以其持

有的PT.YOUSHAN� NICKEL� INDONESIA（友山镍业印尼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友山镍业” ）65%股

权为宏盛国际的并购银团贷款提供质押担保， 担保债权本金为不超过相当于9,700万美元的等值人民

币。

公司为下属公司科立鑫（珠海）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山区支行（以下简称“邮

储银行深圳南山区支行” ） 申请的最高额本金不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整的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否

●公司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无

一、为子公司提供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分别于2025年3月23日召开的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2025年4月14日召开的2024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3月

25日和2025年4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司与并购银团代理行兴业银行厦门分行签订《保证合同》，为宏盛国际最高额本金不超过相当于

9,700万美元等值人民币的并购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

满之日起三年。

宏盛国际与并购银团代理行兴业银行签订《股份押记契据》，以其持有的华玮镍业45%股权，为宏

盛国际最高额本金不超过相当于9,700万美元等值人民币的并购银团贷款提供质押担保，担保期限自贷

款合同日期起至所有债务人在所有融资合同下的责任完全不可撤销并无条件地清偿及满足为止。

华玮镍业与并购银团代理行兴业银行签订《股份质押协议》，以其持有的友山镍业65%股权，为宏

盛国际向最高额本金不超过相当于9,700万美元等值人民币的并购银团贷款提供质押担保，担保期限自

贷款合同日期起至所有债务人在所有融资合同下的责任完全不可撤销并无条件地清偿及满足为止。

公司与邮储银行深圳南山区支行签订《小企业最高额保证合同》,为科立鑫（珠海）在邮储银行深

圳南山区支行申请的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大写）叁仟万元整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

为自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本次担保额度在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批的额度范围之内，无需另行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

会审议。

公司为宏盛国际提供担保的余额为110,958.30万元， 为科立鑫 （珠海） 提供担保的余额为16,

865.00万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宏盛国际

（1）公司名称：宏盛国际资源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8年05月02日

（3）注册地址：RM� 22G� 5F,� SELWYN� FACTORY� BUILDING,� 404� KWUN� TONG� ROAD,�

KWUNG� TONG,� KOWLONG,� HONG� KONG.

（4）董事：骆玮琦

（5）注册资本：5,000万美元

（6）经营范围：国际贸易与投资

（7）宏盛国际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指标如下：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5年6月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元） 11,105,819,770.26 12,621,862,071.35

负债总额（元） 9,100,333,528.59 10,058,990,818.27

资产净额（元） 2,005,486,241.67 2,562,871,253.08

项目

2024年1-12月

（经审计）

2025年1-6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元） 8,822,654,070.95 5,459,210,589.98

净利润（元） 67,433,503.39 186,050,911.66

（8）被担保方与公司的关系：被担保方宏盛国际为盛屯矿业的全资子公司。

2、科立鑫（珠海）

（1）公司名称：科立鑫（珠海）新能源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02年12月18日

（3）注册地址：珠海市高栏港经济区南水镇浪涌路6号

（4）法定代表人：郑良明

（5）注册资本：人民币18,000万元

（6）经营范围：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回收及梯次利用（不含危险废物经营）；新材料技术研

发；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销售；电子专用材料研发；金属材料制造；金属材料销售；技术服

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

（7）科立鑫（珠海）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指标如下：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5年6月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元） 851,082,017.16 1,106,336,219.07

负债总额（元） 326,585,221.15 533,238,426.64

资产净额（元） 524,496,796.01 573,097,792.43

项目

2024年1-12月

（经审计）

2025年1-6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元） 641,756,222.99 301,629,731.07

净利润（元） 35,726,809.09 46,840,498.64

(8)被担保方与公司的关系：被担保方科立鑫（珠海）为盛屯矿业的全资子公司。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方 盛屯矿业 宏盛国际 华玮镍业 盛屯矿业

被担保方 宏盛国际 宏盛国际 宏盛国际 科立鑫（珠海）

保证方式 连带责任保证 股份质押担保 股份质押担保 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

自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

至贷款文件项下任何及/

或全部债务履行期限届

满之日起三年。

自贷款合同日期起至所

有债务人在所有融资合

同下的责任完全不可撤

销并无条件地清偿及满

足为止

自贷款合同日期起至

所有债务人在所有融

资合同下的责任完全

不可撤销并无条件地

清偿及满足为止

自主合同债务履

行期限届满之日

起三年

担保金额

最高额本金不超过相当

于9,700万美元的等值人

民币

最高额本金不超过相当

于9,700万美元的等值人

民币

最高额本金不超过相

当于9,700万美元的

等值人民币

人民币3,000万元

整

担保范围

贷款协议及相应贷款文

件项下的全部债务，包括

但不限于全部贷款资金

的本金、利息（包括复利

和罚息）、违约金、赔偿

金、借款人应向贷款人支

付的其他款项 （包括但

不限于有关手续费、电讯

费、杂费等）、贷款人实

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

生的费用 （包括但不限

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

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

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

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

等）

任何融资文件（包括其不

时的变更、修订、放弃、释

放、更新、补充、延长）项

下任何义务人应向押记

权人履行的全部责任和/

或义务，包括但不限于因

押记权人未来不时在融

资文件项下向任何义务

人提供的任何授信或财

务融通所产生的或与之

相关可向任何义务人追

讨的责任和/或义务，包括

全部本金、利息、违约金、

费用、损害赔偿和其它应

付款项（包括加速支付的

款项）， 无论该履行的责

任和/或义务是实际还是

或有的（及无论义务人是

单独还是共同的，及无论

是以主债务人还是以担

保人或其它身份）， 以及

押记权人为执行上述义

务人的责任和/或义务而

发生的任何法律和其它

费用、成本和支出。

借款人在《银团贷款

协议》项下现在和/或

以后对质权人所负的

所有应付金额（不论

是应付本金、利息、违

约金、 其他费用还是

借款人应付给质权人

的其他款项）

主债权本金、利

息、复利、罚息、违

约金、 损害赔偿

金、 交易费用、汇

率损失、债务人应

向债权人支付的

其他款项、实现债

权与担保权利的

费用 （包括但不

限于催收费用、担

保财产处置费用、

过户费、 诉讼费、

保全费、 执行费、

仲裁费、律师代理

费、拍卖费等）以

及因债务人/被担

保人（反担保情形

下，下同）违约而

给债权人造成的

损失和其他应付

费用。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宏盛国际、科立鑫（珠海）是公司的下属公司，上述担保是根据公司下属公司业务发展及资金需求

情况，并依照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决议授权开展的合理经营行为。 上述担保不会对公司资产和正常生产经

营活动造成不利的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累计总余额为730,463.22万元，占上市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47.21%，其中对参股公司提供的担保累计总余额为17,204.00万元；对控股子公

司提供的担保累计总余额为713,259.22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46.10%，公司对外担

保均无逾期。

特此公告。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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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

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屯矿业” 或“公司” ）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2025年7月29日以现场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2025年7月24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应到监事3

名，实到监事3名。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张晓红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

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

的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讨论，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半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的议案》。

就董事会编制的2025年半年度报告，监事会提出审核意见如下：

1、2025年半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

的各项规定；

2、2025年半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 所包含

的信息能真实反映公司2025年半年度的经营管理成果和财务状况。

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年报编制和审核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弃权票0票，反对票0票。

详细内容参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半年度报告》、《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特此公告。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5年7月30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

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

半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

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不适用

注：如无特别说明，本报告摘要中相关词语和简称的含义与《上海陆家嘴

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相同。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陆家嘴 600663 不适用

B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陆家B股 900932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辉 闵诗沁、吴敏

电话 86-21-33848801 86-21-33848801

办公地址

中国上海市浦东新区东育路227弄6号

前滩世贸中心（二期）D栋21楼

中国上海市浦东新区东育路227弄6

号前滩世贸中心（二期）D栋21楼

电子信箱 invest@ljz.com.cn invest@ljz.com.cn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167,667,228,386.60 160,674,361,929.42 160,674,361,929.42 4.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4,914,822,849.11 24,619,601,435.36 24,619,601,435.36 1.20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营业收入 6,597,644,522.17 4,927,029,780.38 4,597,779,360.10 33.91

利润总额 1,607,021,649.13 1,314,910,498.42 985,660,078.14 22.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815,355,326.80 884,975,453.94 555,725,033.66 -7.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828,045,109.67 887,231,158.46 557,980,738.18 -6.6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734,939,611.84 2,403,816,787.18 2,403,816,787.18 96.9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3.27 3.88 2.41

减少0.61个百分

点

基 本 每 股 收 益

（元／股）

0.1619 0.1839 0.1155 -11.96

稀 释 每 股 收 益

（元／股）

0.1619 0.1839 0.1155 -11.96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94,510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

的股份数量

上海陆家嘴（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2.20 3,131,636,695 778,734,017 无 -

上海浦东土地控股 （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2.43 122,222,222 - 未知 -

上海国际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2.37 119,140,852 - 未知 -

东达（香港）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17 109,081,583 - 无 -

上海浦东创新投资发展 （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61 30,864,197 - 未知 -

GUOTAI� JUNAN�

SECURITIES （HONG�

KONG） LIMITED

未知 0.53 26,783,816 - 未知 -

上海基础设施建设发展 （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39 19,876,543 - 未知 -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未知 0.39 19,734,444 - 未知 -

徐秀芳 未知 0.38 19,363,572 - 未知 -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未知 0.35 17,491,723 - 未知 -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 控股股东陆家嘴集团与东达香港为一致行动人，

与其他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一致行动人。 公司未知

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不适用

2.4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上海陆 家嘴

金融贸 易区

开发股份 有

限 公 司 2022

年面向专 业

投资者公 开

发行 公司 债

券（第一期）

22陆债01 137840 2022-09-13 2029-09-15 5 3.17

上海陆 家嘴

金融贸 易区

开发股份 有

限 公 司 2023

年面向专 业

投资者公 开

发行 公司 债

券（第一期）

23陆债01 115011 2023-03-14 2028-03-16 15 3.24

上海陆 家嘴

金融贸 易区

开发股份 有

限 公 司 2023

年面向专 业

投资者公 开

发行 公司 债

券（第二期）

23陆债02 115392 2023-06-02 2028-06-06 25 3.10

上海陆 家嘴

金融贸 易区

开发股份 有

限 公 司 2023

年面向专 业

投资者公 开

发行 公司 债

券（第三期）

23陆债03 115945 2023-10-10 2028-10-12 20 3.08

上海陆 家嘴

金融贸 易区

开发股份 有

限 公 司 2024

年面向专 业

投资者公 开

发行 公司 债

券（第一期）

24陆债01 240578 2024-02-26 2029-02-28 25 2.80

上海陆 家嘴

金融贸 易区

开发股份 有

限 公 司 2024

年面向专 业

投资者公 开

发行 公司 债

券（第二期）

24陆债02 241024 2024-06-04 2029-06-06 10 2.55

上海陆 家嘴

金融贸 易区

开发股份 有

限 公 司 2021

年度第一 期

中期票据

21陆金开

MTN001

102100303 2021-02-24 2026-02-26 5.5 2.90

上海陆 家嘴

金融贸 易区

开发股份 有

限 公 司 2022

年度第一 期

中期票据

22陆金开

MTN001

102280374 2022-02-23 2027-02-25 2.4 1.95

上海陆 家嘴

金融贸 易区

开发股份 有

限 公 司 2022

年度第二 期

中期票据

22陆金开

MTN002

102280706 2022-03-30 2027-04-01 1.5 2.20

上海陆 家嘴

金融贸 易区

开发股份 有

限 公 司 2024

年度第一 期

中期票据

24陆金开

MTN001

102483903 2024-08-29 2029-08-30 20 2.52

上海陆 家嘴

金融贸 易区

开发股份 有

限 公 司 2025

年度第一 期

中期票据

25陆金开

MTN001

102581075 2025-03-12 2027-03-14 11.9 2.19

上海陆 家嘴

金融贸 易区

开发股份 有

限 公 司 2025

年度第二 期

中期票据

25陆金开

MTN002

102582422 2025-06-12 2028-06-13 6 1.87

上海陆 家嘴

金融贸 易区

开发股份 有

限 公 司 2025

年度第三 期

中期票据

25陆金开

MTN003

102583087 2025-07-24 2027-07-25 6 1.79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70.33 69.78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3.15 2.14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

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就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绿岸公司名下部分土地存在污染及

其相关事宜，公司自2022年4月起，依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规则已累计发布了

10次专项公告。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公告。 绿岸公司已暂停相关开发、建设、销售

工作。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相关进展如下：

在各方积极推动下，绿岸项目相关地块土壤现场治理工作已全部完成，相

关后续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风险事项后续进展，审慎分析评估其对公司的影响，

认真落实各项应对措施予以妥善处理， 并根据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全力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股票代码：A股 600663 证券简称：陆家嘴编号：临2025-027

� � � � � � � � � � B股 90093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陆家B股

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董

事会第五次会议于2025年7月29日在公司本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育路227弄

6号前滩世贸中心二期D栋）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应参会董事7人，实际参会

董事7人。会议由董事长徐而进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本项议案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审计委员会认为：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能够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公司

2025年半年度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情况，同意将2025年半年度

报告及摘要提交董事会审议。

全体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签署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关于公司2025年

半年度报告的确认意见》。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超额奖励分配比例的议案》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实行与公司业绩指标挂钩的超额奖励的议案》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提名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5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经董事会审议， 同意提名邓佳悦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简历见附件）。 上述董事人选任免事宜待公司股东大会选举后正式生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附件：董事候选人简历

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七月三十日

附件：董事候选人简历

邓佳悦，男，1980年4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经济学学士，经济师。

历任：上海金桥出口加工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工业建筑事业部招商员、招商销

售助理，上海金桥（集团）有限公司招商部招商主管，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

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租售中心业务主任、住宅部业务主任、营销中心业务主任、

业务经理、业务主管、居住产品发展中心业务主管、总经理助理（主持工作）、

副总经理（主持工作）、计划部副总经理（主持工作）兼人力资源部副总经理

（主持工作）、计划部总经理、人力资源部总经理、公司副总经理，上海陆家嘴

（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兼陆家嘴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党委委员。现任：上海

陆家嘴（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

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股票代码：A股 600663 证券简称：陆家嘴 编号：临2025-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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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

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监

事会第五次会议于2025年7月29日在公司本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育路227弄

6号前滩世贸中心二期D栋）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参会监事4人，

实际参会监事4人（其中，监事李旻坤以通讯方式参会）。会议由监事李旻坤主

持，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会议形成

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监事会认为：

（一）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

符合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有关管理制度；

（二） 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的有关制度规定， 报告中所包含的信息客观地反映了公司报告期间的

财务与经营管理等实际情况；

（三） 监事会没有发现参与2025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人员有违反保

密规定的行为和现象。

全体监事签署了《监事关于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的确认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五年七月三十日

股票代码：A股 600663 证券简称：陆家嘴 编号：临2025-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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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

公司2025年第二季度房地产业务主要

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一号一一房地产》

要求，特此公告公司2025年第二季度主要经营数据如下：

一、 至二季度末， 公司持有的主要在营物业总建筑面积396万平方米，其

中：甲级写字楼的总建筑面积245万平方米，高品质研发楼的总建筑面积33万

平方米，商业物业的总建筑面积78万平方米，酒店物业的总建筑面积27万平方

米，租赁住宅物业的总建筑面积13万平方米。 2025年1-6月，公司实现房地产

租赁现金流入18.54亿元，同比下降14%；权益租赁现金流入15.18亿元，同比下

降14%。

二、至二季度末，公司主要在售的住宅项目为世纪前滩·天御、世纪前滩·

天汇、川沙锦绣云澜、世纪臻邸、陆家嘴太古源源邸第一批及第二批，项目整体

去化率分别约为99%、92%、79%、53%、96%及94%。 2025年1-6月，公司住宅

类物业销售签约面积4.10万平方米，同比增加96%，权益签约面积3.23万平方

米，同比增加111%；合同销售金额47.69亿元，同比增加111%，权益合同销售

金额33.51亿元，同比增加119%。 2025年1-6月，公司实现住宅类物业销售（含

车位）现金流入55.48亿元，同比增加105%，权益销售现金流入38.19亿元，同

比增加105%。

三、2025年1-6月，公司实现办公项目销售现金流入6.39亿元，权益销售现

金流入3.51亿元。

四、2025年1-6月，公司竣工项目为川沙C06-01/02地块、川沙C06-03地

块、张江中区74-01地块，竣工面积41.02万平方米，权益竣工面积36.9万平方

米。

由于房地产项目租售过程中存在各种不确定性， 上述数据可能与定期报

告披露的数据存在差异，请投资者审慎使用，相关阶段性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

为准。

特此公告。

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七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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